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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江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
《阳江市公园绿地管理条例》的决定

（2025年 12月 24日阳江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2026年 3月 26日广东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批准）

阳江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决定，对《阳江市
公园绿地管理条例》作如下修改：

一、删除第一条中的“《广东省城市
绿化条例》”。

二、删除第二条第一款中的“自然
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湿地公
园等绿地管理，不适用本条例”。

将本条第二款修改为：“本条例所
称公园绿地是指政府管理的，向公众开
放，以 游 憩 为 主 要 功 能，兼 具 生 态、景
观、文教、应急、避险等功能，有一定游
憩和服务设施的绿地，包括综合公园、
专类公园、社区公园、游园等的绿地。”

将本条第三款修改为：“公园绿地
实行名录管理，名录由市人民政府城市
绿化主管部门制定，实行动态调整并向
社会公布。”

三、将第三条修改为：“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应当将公园绿地的规划、建设、
保护和管理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计划，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标准，结合
城市发展与人民群众生活需要，确定公
园绿地建设总量与规模，保障和促进公
园绿地的发展，安排资金用于公园绿地
的保护和管理。

“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按照各
自职责做好本辖区内的公园绿地相关
工作。”

四、将 第 四 条 第 二 款 修 改 为：“公
安、自 然 资 源、生 态 环 境、住 房 城 乡 建
设、水务、文化广电旅游体育、林业、工
业和信息化、市场监管、应急管理等有
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公园绿
地相关工作。”

五、将第五条第一款修改为：“公园
绿地由本级人民政府城市绿化主管部
门依法指定管理机构，负责其日常保护
和管理工作。”同时，删除本条第二款。

六、将第七条修改为：“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城市绿化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国
土空间规划组织编制绿地系统规划，将
公园绿地建设与保护纳入绿地系统规
划，并与生态环境保护、湿地保护和水
资源保护利用等各类专项规划相衔接，
报本级人民政府审批后向社会公布。”

七、将第八条第一款修改为：“纳入
绿地系统规划的公园绿地建设与保护
内容应当包括规划布局、功能形态、周
边 景 观 风 貌 控 制 等。”第 三 款 修 改 为：

“公园绿地应当依法规划相应的防灾避
险场地，并统筹考虑市政建设项目和通
信基站、机房、管道、杆路、电源等通信
基础设施建设。”

八、将第九条第二款与第三款顺序
互换，修改为：“因建设或者其他特殊需
要临时占用城市公园绿地的，建设单位
应当经城市绿化主管部门同意，并依法
办理临时用地手续。临时占用公园绿
地的期限一般不得超过二年，能源、交
通、水利等建设周期较长的基础设施项
目占用期限不得超过四年；法律、行政
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占用期满后，应
当按照规定的期限、质量要求恢复公园
绿地。

“在城市公园绿地配置交通设施或
者供排水、电力、通信等公共设施设备，
办理相关手续时应当征求城市绿化主
管 部 门 意 见；属 于 改 变 公 园 绿 地 使 用
性质的，应当依法报城市绿化主管部门

审批。”
九、将第十条第一款修改为：“公园

绿地的建设单位应当根据绿地系统规
划中的公园绿地建设与保护内容和公
园绿地设计规范的要求，组织编制建设
工程设计方案。”将第三款中的“绿地
面积”修改为“绿化面积”。

十、将第十一条第一款修改为：“公
园绿地设计和建设应当结合生态环境
保护和节约能源的需要，推广应用新技
术、新材料、新工艺，优先采用优良乡土
树种，倡导生态节约型园林绿化。”将
第二款中的“雨水回收利用”修改为“雨
水收集利用”。

十 一、将 第 十 二 条 第 一 款 修 改 为：
“公厕、垃圾箱、座椅、游客服务中心、停
车场等配套设施应当与公园绿地功能
相适应，与景观相协调。新建、改建和
扩建的公园绿地内设置水、电、燃气、通
信等管线，应当埋地铺设，不得危及公
共安全，不得影响植物正常生长。”

十二、将第十四条修改为：“新建、
改建、扩建公园绿地项目竣工后，建设
单位应当及时组织验收，并通知项目所
在地的城市绿化主管部门；城市绿化主
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质量安全监督机
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监督工程竣工验
收。”

十三、将第十五条第一款中的“但
经依法批准收费的除外”修改为“经依
法批准收费的除外”，将第二款中的“向
游客提供遮阳避雨、休憩饮水等便民服
务”修改为“为游客提供遮阳避雨、休
憩饮水等便民服务”。

十 四、将 第 十 六 条 第 一 款 修 改 为：
“公 园 绿 地 管 理 机 构 应 当 为 公 益 性 宣
传活动提供必要的场地或者设置宣传
栏。”

将本条第三款调整至第十八条，作
为该条第三款，修改为：“在公园绿地内
设置户外广告的，不得影响公园绿地景
观。”

十五、将第十七条第一款中的“标
识标示”修改为“标识标志”；将本款第
五项修改为“禁止游泳区、防火区、禁烟
区、高压变电区、禁止动物入内区等应
当设置明显的禁止标识”；增加一项，
作为本款第六项：“（六）公园绿地应当
在显著位置设置疏散路线、消防设施示
意图和消防安全警示标识。”

删除本条第二款。
十六、将第十九条修改为：“公园绿

地管理机构应当依法通过竞争方式选

择在公园绿地范围内提供餐饮、零售、
游览、游艺、健身、文化等配套服务项目
的经营者。禁止在公园绿地内设立私
人会所。

“公园绿地的管理用房不得用于配
套服务项目经营。”

十七、将第二十条第二款修改为两
款，作为本条的第二款、第三款，第二款
为：“公园绿地内各类设施产生的污水、
废水应当按照有关规定排入公共污水
管网。”第三款为：“公园绿地管理机构
应当会同相关职能部门保护公园绿地
内水域生态环境，对具有防洪排涝功能
的湖泊或者景观水体进行防汛调度。”

十 八、将 第 二 十 一 条 第 一 款 中 的
“不得占用、挖掘公园绿地”修改为“不
得挖掘公园绿地”。

十九、将第二十二条修改为：“除携
带导盲犬、辅助犬、搜救犬、缉毒犬等工
作犬外，禁止携带犬、猫、家禽及观赏鸟
类等动物进入设有禁止动物进入标志
的公园绿地。公园绿地管理机构应当
在公园绿地入口的显著位置设置禁止
性标志和文字说明。

“未设有禁止动物进入标志的公园
绿地，游客携带犬、猫等动物进入的，应
当由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用牵引带牵
领或者装入笼内，主动避让他人，即时
清理所携带动物的粪便等排泄物。犬
只应当佩戴口嚼或者嘴套。”

二十、将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
中的“工作车辆”修改为“作业车辆”；
将本款第四项修改为：“执行公务的公
安、消防、救护、抢险等车辆。”

将本条第二款修改为：“设有自行
车道的公园绿地，未安装动力驱动装置
的自行车可以进入。”

二十一、将第二十五条第二款修改
为：“公园绿地管理机构根据绿地系统
规划和国家规定的声环境功能区环境
噪声限值，结合公园绿地主要功能和游
客需求，在公园绿地内相应地点划定安
静休息区、运动健身区、娱乐活动区、主
题游赏区等区域，并在公园绿地内的显
著位置和运动健身、娱乐活动区域设置
告示牌，告知所在区域的环境噪声限值
和禁止开展相关活动的时间。公园绿
地管理机构发现游客有违反公园绿地
内功能分区和环境噪声限值行为的，应
当及时劝阻；劝阻无效的，向地方人民
政府指定的部门报告。”

二十二、将第二十六条修改为：“禁
止在公园绿地的纪念性区域或者在英

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范围内从事有损
纪念英雄烈士环境和氛围的活动。公
园绿地管理机构如发现上述活动，应当
予以劝阻；不听劝阻的，向相关主管部
门报告。”

二十三、将第二十七条第二款中的
“游人”修改为“游客”。

二十四、将第二十八条修改为：“游
客应当文明游园，爱护公园绿地的绿化
和设施，遵守公园绿地管理规定。公园
绿地内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在建（构）筑物、园内其他设
施和树木、山石等自然景物上乱涂写、
乱刻划、乱张贴、乱搭挂的；

“（二）敲钉、折枝、剥损树皮等损坏
树木的；

“（三）随意堆放杂物，随地吐痰、便
溺，乱扔果皮、果核、烟头、口香糖、饮料
罐、包装盒、塑料袋等废弃物的；

“（四）不按垃圾分类规定投放垃圾
的；

“（五）损坏树木支架、栏杆、花基、
座椅、园灯、建筑小品、垃圾箱、供排水
等设施的；

“（六）擅自搭建各类设施、建（构）
筑物的；

“（七）焚烧树枝树叶、垃圾及其他
物质的；

“（八）携带易燃、易爆或者其他危
害公园绿地及公众安全的危险物品的；

“（九）倾倒、排放有毒有害物质的；
“（十）非法采石、取土的；
“（十一）以水泥、沥青等硬化树穴

的；
“（十二）违反有关规范截除树木主

干、去除树冠、破坏树木根系的；
“（十三）其他破坏或者影响公园绿

地绿化、设施和公共秩序的行为。”
二十五、将第二十九条修改为：“城

市绿化主管部门及有关行政管理部门、
公园绿地管理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违反
本条例，有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
弊行为的，由有权机关责令改正，对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二十六、将第三十条修改为：“违反
本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损坏公园绿地
树木花草和绿化设施，擅自迁移、砍伐
树木，砍伐或者擅自迁移古树名木的，
依照《广东省城市绿化条例》有关规定
处理。”

二十七、将第三十一条修改为：“违

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携带
犬、猫、家禽及观赏鸟类等动物进入设
有禁止动物进入标志的公园绿地的，由
城市绿化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五十元
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
定，携带犬、猫等动物进入未设有禁止
动 物 进 入 标 志 的 公 园 绿 地，未 即 时 清
理 动 物 的 粪 便 等 排 泄 物，污 染 市 容 环
境 卫 生 的，由 城 市 绿 化 主 管 部 门 责 令
改正，清除污物，处五十元以上二百元
以下罚款。除未即时清理动物的粪便
等 排 泄 物 外，违 反 本 条 例 第 二 十 二 条
第 二 款 规 定 的，由 城 市 绿 化 主 管 部 门
责 令 改 正，处 五 十 元 以 上 二 百 元 以 下
罚款。”

二十八、将第三十二条修改为：“违
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三款规
定，未经公园绿地管理机构准许的车辆
进入公园绿地停车场以外的区域或者
准许进入公园绿地的车辆未按照公园
绿地管理机构规定的路线和速度行驶
的，由城市绿化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拒
不改正的，对非机动车辆驾驶人处二十
元以上五十元以下罚款，对机动车辆驾
驶人处二百元罚款。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三款规
定，准许进入公园绿地的车辆未按照公
园绿地管理机构指定的地点停放的，由
城市绿化主管部门依照《广东省城市绿
化条例》有关规定处理。”

二十九、将第三十三条修改为：“违
反本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游客
未遵守公园绿地内功能分区和环境噪
声限值规定，未采取有效措施造成噪声
污染的，由地方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说
服 教 育，责 令 改 正；拒 不 改 正 的，给 予
警告，可以处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
款。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
定，产生社会生活噪声，经公园绿地管
理机构、地方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依法
劝阻、调解和处理未能制止，继续干扰
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的，由公安
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三十、将第三十四条中的“行政法
规”修改为“法规”。

三十一、将本条例中的“城市管理
主 管 部 门”修 改 为“城 市 绿 化 主 管 部
门”。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阳江市公园绿地管理条例》根据

本决定作相应修改后，重新公布。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本市公园绿地规
划、建设和保护，提升公园绿地管理
水平，改善人居环境，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根据《城市绿化条例》等有关
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市范围内公园绿地的规
划、建设、保护和管理活动，适用本
条例。

本条例所称公园绿地是指政府管
理的，向公众开放，以游憩为主要功能，
兼具生态、景观、文教、应急、避险
等功能，有一定游憩和服务设施的绿
地，包括综合公园、专类公园、社区
公园、游园等的绿地。

公园绿地实行名录管理，名录由
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主管部门制定，
实行动态调整并向社会公布。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
公园绿地的规划、建设、保护和管理
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按照
国家有关规定和标准，结合城市发展
与人民群众生活需要，确定公园绿地
建设总量与规模，保障和促进公园绿
地的发展，安排资金用于公园绿地的
保护和管理。

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按照各
自职责做好本辖区内的公园绿地相关
工作。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城市绿
化主管部门负责辖区公园绿地的规划、
建设、保护和监督管理。

公 安、 自 然 资 源、 生 态 环 境、 住
房城乡建设、水务、文化广电旅游体
育、林业、工业和信息化、市场监管、
应急管理等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
内做好公园绿地相关工作。

第五条  公园绿地由本级人民政府
城市绿化主管部门依法指定管理机构，
负责其日常保护和管理工作。

城市绿化主管部门应当向社会公
布公园绿地管理机构及其地址、电话
等相关信息。

第六条  鼓励社会力量以投资、捐
赠和志愿服务等方式参与公园绿地建
设、保护和管理。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应当遵守
公园绿地管理有关规定，有权劝阻和
举报损害公园绿地的行为。

第二章  规划与建设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城市绿
化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国土空间规划组
织编制绿地系统规划，将公园绿地建
设与保护纳入绿地系统规划，并与生
态环境保护、湿地保护和水资源保护
利用等各类专项规划相衔接，报本级
人民政府审批后向社会公布。

第八条  纳入绿地系统规划的公园
绿地建设与保护内容应当包括规划布
局、功能形态、周边景观风貌控制等。

河道两侧、湖泊周边，有条件的
应当结合周边环境规划建设公园绿地。
严格限制在地质灾害易发区规划建设
公园绿地。

公园绿地应当依法规划相应的防
灾避险场地，并统筹考虑市政建设项
目和通信基站、机房、管道、杆路、
电源等通信基础设施建设。

第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
公园绿地，不得擅自改变公园绿地的
使用性质。

因建设或者其他特殊需要临时占
用城市公园绿地的，建设单位应当经
城市绿化主管部门同意，并依法办理
临时用地手续。临时占用公园绿地的
期限一般不得超过二年，能源、交通、
水利等建设周期较长的基础设施项目
占用期限不得超过四年； 法律、行政
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占用期满后，
应当按照规定的期限、质量要求恢复
公园绿地。

在城市公园绿地配置交通设施或
者供排水、电力、通信等公共设施设备，
办理相关手续时应当征求城市绿化主
管部门意见； 属于改变公园绿地使用
性质的，应当依法报城市绿化主管部
门审批。

第十条  公园绿地的建设单位应当
根据绿地系统规划中的公园绿地建设
与保护内容和公园绿地设计规范的要
求，组织编制建设工程设计方案。

公园绿地内各类建（构）筑物应
当严格按照建设工程设计方案进行设
计和建设，其体量、外形、色彩应当
与公园景观、周边环境相协调，不得
破坏公园绿地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

公园的绿化面积比例应当符合公
园绿地设计规范的要求。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当对公园绿
地周围的建设项目加以控制，使其与
公园绿地景观相协调。

第十一条  公园绿地设计和建设应
当结合生态环境保护和节约能源的需
要，推广应用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

优先采用优良乡土树种，倡导生态节
约型园林绿化。

新建的公园绿地应当设计建设雨
水收集利用和排水系统，实现雨水积
存、渗透、净化和防涝，广泛应用微喷、
滴灌、渗透等先进节水技术，提高水
资源利用率。

第十二条  公厕、垃圾箱、座椅、
游客服务中心、停车场等配套设施应
当与公园绿地功能相适应，与景观相
协调。新建、改建和扩建的公园绿地
内设置水、电、燃气、通信等管线，
应当埋地铺设，不得危及公共安全，
不得影响植物正常生长。

已建成的公园绿地水、电、燃气、
通信等管线存在安全隐患的，城市绿
化主管部门应当责令管线产权单位限
期整改，有条件的应当埋地铺设。

第十三条  公园绿地的地下空间开
发利用应当以公共停车场、人防设施
等公益性服务设施建设为主，并按照
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管理规定，依
法办理规划许可。

公园绿地的地下空间开发利用不
得影响植物正常生长，不得破坏公园
绿地景观，不得影响公园绿地的使用
功能。

第十四条  新建、改建、扩建公园
绿地项目竣工后，建设单位应当及时
组织验收，并通知项目所在地的城市
绿化主管部门； 城市绿化主管部门或
者其委托的质量安全监督机构应当按
照有关规定监督工程竣工验收。

第三章  保护与管理

第十五条  公园绿地应当免费向公
众开放，经依法批准收费的除外。

有条件的公园绿地管理机构应当
设置便民服务点，为游客提供遮阳避

雨、休憩饮水等便民服务。
第十六条  公园绿地管理机构应当

为公益性宣传活动提供必要的场地或
者设置宣传栏。

在公园绿地设置橱窗、展牌、标
牌等公益性宣传设施的，相关单位应
当就场地选址、宣传期限、内容形式、
维护与安全责任等事项征得公园绿地
管理机构同意后方可实施。

第十七条  公园绿地管理机构应当
按照以下规定设置各类标识标志：

（一）公园绿地入口处明显位置
应当设置公园绿地范围图、游园示意
图、公园绿地简介、开放时间、游园
须知以及公园绿地管理机构名称和服
务监督电话；

（二）主要路口应当设置导向标识；
（三）展室入口处应当设置简介；
（四）对有历史意义和文化内涵的

建（构）筑物和园林景观设置景物介绍
牌；

（五）禁止游泳区、防火区、禁烟区、
高压变电区、禁止动物入内区等应当设
置明显的禁止标识；

（六）公园绿地应当在显著位置设
置疏散路线、消防设施示意图和消防安
全警示标识。

第十八条  利用公园绿地建设全民
健身设施的，不得影响公园绿地基本
功能和绿化景观。

公园绿地内新建、改建、扩建游
乐设施，应当符合生态环境保护规定，
不得对公园绿地周边居民和周边环境
造成影响。

在公园绿地内设置户外广告的，
不得影响公园绿地景观。

第十九条  公园绿地管理机构应当
依法通过竞争方式选择在公园绿地范
围内提供餐饮、零售、游览、游艺、
健身、文化等配套服务项目的经营者。

禁止在公园绿地内设立私人会所。
公园绿地的管理用房不得用于配

套服务项目经营。
第二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向

公园绿地内湖泊、水库等水体倾倒、
抛洒废弃物或者排放污水、废水。

公园绿地内各类设施产生的污水、
废水应当按照有关规定排入公共污水
管网。

公园绿地管理机构应当会同相关
职能部门保护公园绿地内水域生态环
境，对具有防洪排涝功能的湖泊或者
景观水体进行防汛调度。

第二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
损坏公园绿地树木花草和绿化设施，
不得挖掘公园绿地，不得擅自迁移、
砍伐和破坏公园绿地内的树木。确需
迁移或者砍伐公园绿地内树木的，实
施单位或者个人应当依法进行。

公园绿地管理机构负责公园绿地
古树名木的养护管理，加强市树、市
花的宣传、推广和保护，推广本市名优、
珍稀树种和花卉。

第二十二条  除携带导盲犬、辅助
犬、搜救犬、缉毒犬等工作犬外，禁
止携带犬、猫、家禽及观赏鸟类等动
物进入设有禁止动物进入标志的公园
绿地。公园绿地管理机构应当在公园
绿地入口的显著位置设置禁止性标志
和文字说明。

未设有禁止动物进入标志的公园
绿地，游客携带犬、猫等动物进入的，
应当由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用牵引带
牵领或者装入笼内，主动避让他人，
即时清理所携带动物的粪便等排泄物。
犬只应当佩戴口嚼或者嘴套。

第二十三条  除下列车辆外，未经
公园绿地管理机构准许的车辆不得进
入公园绿地停车场以外的区域：

� （下转 07 版）

《阳江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关于修改〈阳江市公园绿地管
理条例〉的决定》已经阳江市第八
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
次会议于 2025 年 12 月 24 日表决
通过，经广东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
2026 年 3 月 26 日批准，现予公布，
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阳江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 2026 年 3 月 31 日    

阳江市公园绿地管理条例
（2020年 10月 29日阳江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十五次会议通过 2020年 11月 27日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

次会议批准 根据2025年 12月 24日阳江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并经2026年 3月 26日广东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批准的《阳江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阳江市公园绿地管理条例〉的决定》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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